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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0/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6_B3_A8_E5_c47_80446.htm 根据人事部、国家国有

资产管理局联合颁布的《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

规定》（人职发［1995］54号）,制定本办法。 一、认定范围 

在资产评估工作岗位上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二、申报条件

（必须同时具备下列各项）：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

纪守法； （二）1995年5月10日以前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人员； （三）具有资产评估相关专业（经济、会计、工程）

工作经历十年以上,其中从事资产评估工作满三年； （四）担

任过政府确认的五个评估值在五千万元以上或累计评估值在

三亿元以上资产评估项目的负责人。 三、申报材料 申请认定

注册资产评估执业资格的资产评估人员,必须提交下列文件： 

（一）《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

样表略）； （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证书； （三）所在单位

考核鉴定； （四）担任过五个评估值在五千万元以上或累计

评估值在三亿元以上资产评估项目负责人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和业务工作总结。 四、认定组织 人事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

局共同组成"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名单略）,负责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

格的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

局。 五、认定程序 （一）符合上述条件的资产评估人员,可

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经单位审核同意后,由所在单位向省、自

治区、直辖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申报,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直接审批和管理的机构向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申 报。 （二）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对所辖范围的申报人员进行审核,经本 地区的人事（职改

）部门审核同意后提出推荐名单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

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地推荐的人员进行资格初审,提出拟认定

的人员名单,报领导小组审核。 （四）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

办公室初审合格者进行审核后,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人事

部办理批准手续。 六、认定时间 实施资格考试后不再进行认

定工作,有关认定工作的具体办法另行通知。 七、认定要求 

（一）各地区要切实加强领导,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认真做好

审核、申报工作。对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一 经发现,立即

停止该地区的申报权和取消个人的申报资格及两年内的考试

资格。 （二）凡是违反有关资产评估法规及在执行资产评估

业务中有违纪行为者不得申报。 （三）各地应优先推荐具备

申报条件且在第一线从事资产评估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八

、凡是申请认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的人员均按本办法

办理。 人事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